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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文件 

 

 

 

 

穗注协〔2023〕83 号 

 

 

关于开展关于开展关于开展关于开展 2023202320232023 年广州地区非执业会员年广州地区非执业会员年广州地区非执业会员年广州地区非执业会员    

年度检查及有关事宜的通知年度检查及有关事宜的通知年度检查及有关事宜的通知年度检查及有关事宜的通知    

 

各非执业会员：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登记办法》及《广东

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开展 2023 年非执业会员年检工作的通

知》要求，非执业会员应当接受入会所在地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年

度检查（以下简称“年检”）。现将 2023 年广州地区非执业会员年

检事宜通知如下： 

一、年检对象：广州地区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批准入

会的非执业会员。（2023 年新批准入会的非执业会员不参加当年

年检） 

二、年检内容： 

(一)参加继续教育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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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否丧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三)有否受刑事处罚； 

(四)有否因在财务、会计、审计、企业管理或者其他经济管

理工作中犯有严重错误收到行政处罚、撤职以上处分； 

(五)是否存在严重违反中注协职业道德守则的行为； 

(六)其他需要检查的内容。 

三、年检时间 

即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 

四、年检费用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做好 2023 年会计师事务所

会费收缴工作的通知》(会协〔2023〕16 号)，2023 年非执业会员

暂不缴纳会费。 

五、年检方式 

2023 年年检仅通过网上申报，不设现场办理。 

(一)网上年检申报 

1.微信公众号申报 

请通过中注协行业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中注协系统）微

信服务号或微信小程序提请年检（附件 1）。在“非执业年检”模

块点击“年检提请”。 

2.网页申报 

登录中注协系统（https://cmis.cicpa.org.cn）提请年检。

在左侧“年检”菜单下选择 “非执业会员年检申请”，点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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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申请”。 

3.用户类型：非执业会员，账号：会员编号，初始密码：身

份证号后六位。如遗失密码，请按个人会员密码找回操作手册（附

件 2）重置密码。 

4.提请年检前需确认已完成 2022 年继续教育和 2022 年年

检，如未完成，将无法办理。 

5.登录年检系统后请先完善信息，再点击“新建提请”按钮，

提请年检。具体操作说明详见中注协系统首页的《非执业会员年

检操作说明》（附件 3） 

6. 查询年检结果 

请通过中注协系统-“年检信息查询”栏目查看，可下载打

印 2023 年年检结果。 

(二)补办以往年度年检 

如会员在中注协系统无法提交年检申请，请登录广州注协非

执业会员信息中心（fzy.gzicpa.org.cn），查看“个人信息”栏

中以往年度年检及继续教育的完成情况（例：补办 2022 年年检，

应确认已完成 2021 年度继续教育），如需补办，具体指引如下： 

1.通过系统的“填报登记”功能进行申请。 

2.完成 2022 年及以往年度年检补办程序后，我会将通过邮

件通知办理结果，请在8月15日后登录中注协系统再行提请2023

年年检。 

3.补办 2018 年及以往年度年检，需补交会费（会费标准：



 

- 4 - 

100 元/年，详细手续请联系我会）。 

六、其他 

（一）有关系统登录链接 

1.中注协行业管理信息系统： 

https://cmis.cicpa.org.cn/#/login 

2.省注协公共服务平台： 

http://public.gdicpa.org.cn/gdicpa/common/login.do 

3.广州注协非执业会员信息中心: 

https://fzy.gzicpa.org.cn/ 

（二）申领非执业电子会员证链接： 

https://www.gzicpa.org.cn/Htm/202207/563.htm 

（三）联系方式：考试及会员管理部 020-38922350 转 361、

363、372。 

 

附件：1.中注协系统微信服务号 

2.个人会员密码找回操作手册 

3.非执业会员年检网上操作指南 

          4.2023 年广州地区非执业会员年检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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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页无正文）  

 

 

 

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 

                            2023 年 7月 11 日 

 

 

 

 

 

 

 

 

 

 

 

 

 

 

 

 

 

   

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行政信息部             2023 年 7月 11日印发 


